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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築物所有權人如有下列各款情形之ㄧ，得檢具事證陳請本府

申請展延使用期限或暫免罰鍰。 

（一）供自用住宅使用者，經提具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現勘簽證之

安全判定書（詳附表二）及所有權人簽具之「經鑑定須拆

除重建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申請延長使用切結書」（詳附

表一）者。 

（二）供自用住宅使用者，經提具原鑑定機關（構）出具鑑定報

告書載明：「經判定全幢鑑定標的物無即刻性危險，尚可繼

續使用   個月。」，及所有權人簽具之「經鑑定須拆除重

建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申請延長使用切結書」（詳附表

一）者。 

（三）已向臺灣電力公司或台北自來水事業處申請 1 個月內停供

電供水者。 

五、前項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之申請，除已依建築法申請建造執照、

拆除執照，或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申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已報

核，且出具同意配合拆除改建同意書者外，展延次數以 2 次為

限。 

六、依本作業程序裁處前，應先依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行政罰法

第 42 條規定通知相對人於 1 個月內陳述意見並檢附具體事證說

明確已停止使用或符合備註四所列情形。 

 

附表一

經鑑定須拆除重建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申請延長使用切結書 

本人所有位於臺北市      區        路（街）      段      巷            

弄      號      樓之    建築物，為臺北市政府列管為須拆除重建之高氯離

子混凝土建築物，經所屬專業公會團體審核符合簽證資格之專業技師（建築

師）   年   月   日判定無即刻性危險尚可繼續使用    個月（詳附件），故

申請延長使用，並切結未出租或營業，且使用期間自負安全之責任，爾後如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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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認不宜持續使用時，得隨時廢止延長使用之許可，本人絶無異議。如有違前

述情形，本人願依「臺北市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理自治條例」第 7 條

接受裁罰。  

 

 

此致 

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立切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連絡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附表二

經鑑定「須拆除重建」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簽證安全判定書 

本安全判定標的物係臺北市       區         路（街）     段      巷    

弄     號     樓之    建築物，前經臺北市政府列管為須拆除重建之高氯離

子混凝土建築物，經本人現勘並參考原建築物鑑定報告書評估結果： 

□無明顯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結構損壞現象； 

□雖有局部損壞現象惟已設置適當安全防護措施；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認定該戶在正常使用下無即刻性危險，研判尚可繼續使用     個月。 


